
状告铁路局的诉讼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今年初，浙江省消保委就针

对“强制要求实名制购票后遗失车票

的旅客补全票”一事向上海铁路局提

起公益诉讼，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

最终并未得到受理。事实上，实名制

购票实施以来，此类纠纷多不胜数，

酝酿至今，“浙大学生状告铁路局”只

是矛盾表露出的一角而已。

从此次事件的网络评论来看，网

民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陈绘衣维

权，许多网民同样遭受过此类事件，因

此“同仇敌忾”，认为铁路局强制要求

补票的行为侵害了乘客的合法权

益。 笔者以为，若不从根本上发掘

此类事件的矛盾点，即使此次事件

完美解决，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

个、许许多多个“陈绘衣”出现，矛盾

也会越演越烈。

那么，此类纠纷的根源到底在

哪？我认为，铁路部门改革不够与

时俱进，使得运输制度与运输现状

脱节，落后的相关制度无法保障旅

客权益，这就是矛盾的关键所在。

列车长忠于职守，坚持要求陈

绘衣补票，她的依据是 1997年出台

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然而这规

程出台的年代，信息化都没有普及，

没有实名制购票，没有网上订票，没

有 12306……旅客无法举证自己购

买了车票，补票有其合理性。

而如今，已经进入了信息共享，

跨地域服务的新时代，车票实名制的

实施在保障旅客乘车安全的同时，也

将票、证、人三者信息绑定在一起，储

存在铁路部门的购票信息系统中。

若是网上购票，还会有12306短信证

明，有订单记录可查，纸质车票已不

是乘客购票的唯一凭证。

故而简而言之，技术进步了，制

度没有进步，矛盾就产生了。铁路部

门仍旧采取过去简单粗暴的管理方

式对待旅客，无疑会在问题发生时损

害乘客的权益。铁路部门应当进一

步改革机制，与时俱进，旅客车上丢

失车票时，应依据旅客提供的有效身

份信息，实时调用信息系统数据进行

查证，这样才能得到旅客的肯定，真

正做到服务旅客，方便旅客。

（据中青网）

火车票丢失后要不要补票？这

其实是实名制购票后所产生的一个新

问题。因为在实名制前，火车票就是

乘客与铁路方面发生服务关系的唯一

凭证，所以丢失了也好，被冒用也好，

铁路部门很难去查证，丢票的乘客只

能独自承担损失，这并无太大争议。

但实名制购票后，纸质票已经不再是

乘客购票的唯一凭证了，无论是网络

购票，还是网下购票，都会留存“一对

一”的购票信息记录，再规定让丢失纸

质票的乘客补票，无疑显得不合理。

针对这次事件，铁路部门回应称，

旅客可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

车票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

较之以往，这确实展现出进步的姿态。

但问题在于，“先补票再退款”是否真的

有必要？一来，所谓先补票再退款，首先

还是默认了此前乘客与铁路部门契约

关系的失效。二来，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做到即时核对丢票乘客的购票信息并

不难。再者，到站“再退回补票款”，给乘

客和铁路部门都增设了一道程序，可谓

“化简为繁”徒增麻烦。因此种种权衡

下，“先补票再退款”实无必要。

诚然，因丢票带来的信息核实问

题，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工作量，但

市场化改革后的铁总已经是一家公司。

那么，在管理政策上应首先着眼于方便

乘客，而不是优先考虑方便自己，任何企

业都该遵循的市场原则，铁总不应该例

外。丢失纸质票后，乘客出示了纸质票

照片，12306网站购票成功短信、邮件和

身份证等，却仍被工作人员以“按规定”

为由要求全价补票，这之中所反映出来

的服务温情的缺失，更是让人诧异。事

实上，工作人员所称的“规定”，只是实名

制前购票时代的产物，在实名制实施后，

其存在的正当性早已过时。

在实名制购票的背景下，所谓

“丢票”在技术层面，其实成为一个伪

问题。而改革后的铁总也成为一个市

场主体。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的双

重“红利”下，铁路部门的服务理念和

相关规定，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更新，以

提升服务水平，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获

得感——乘客丢票后到底该如何公平

处理，就是很好的试金石。无论这次

官司的结果如何，铁路部门都应该迈

出更大的改进步伐。

（据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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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票了，票丢了，责任谁负？这

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老话

题。铁路方面无过错，乘客接受适度

“惩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乘客虽

然票丢了，存根还在、网购记录还在，

合同契约关系还在，总不能因为丢票

了，就在合法权益上挨一顿胖揍。

遗憾的是，各自站在自己立场

上，这个矛盾才需要诉诸公堂。乘务

员要求补票，小陈出示了12306网站发

来的通知购票成功的手机短信、网站

购票信息、身份证等，证明自己已经购

票，但乘务员不予核查，要求全价补票

并支付5元手续费。这一举措被很多

人诟病，但理性而言，也该一分为二地

看：第一，虽然这样的姿态看似有点教

条，却也是合规之举。根据《铁路旅客

运输规程》，火车票是旅客的乘车凭

证。在因为自身原因丢失车票的情况

下，旅客自行办理补票手续并承担手

续费损失，也并非不合情理。公交卡

等丢了，也不会免费刷脸就完事。你

可以要求规章调整，但不能要求执行

者突破规章理想化办事。

第二，公众的槽点，也许不在这补办

手续和5块钱的手续费，而是丢票后的

“罚则”过于苛刻了。按照规定，如果补票

后又找到了原票，可向列车长声明并开具

客运记录，到站后退掉新票，缴纳退票

费。可见，补票要收手续费，退票还要收

退票费。一个错误，双重惩罚，合适吗？

令人不解的是，据说起诉后，昆明

铁路局“曾致电法院，表示愿意和解、退

还补票款和手续费，我们商量后拒绝

了。”若铁路方面是正义正当的，借助焦

点案例也能“以案说法”，何苦在5块钱

退票费和一张车票的面值上和稀泥？更

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正式回应，搬出的理

由似有牵强之意——甲买车票，乙没有

买车票，甲把车票交给乙，乙凭车票进站

乘车，甲凭购票记录进站乘车——说好

的人、证、票“三合一”呢？什么时候、哪

个站点是可以凭购票记录上车的呢？这

个不靠谱的例子，如何证明“车票丢失被

迫补票”是天经地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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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此前出炉，截

至 6 月 30 日，铁总净利润为-88.2 亿

元，而去年同期其净利润为-53.56 亿

元，同比亏损扩大。铁路不是福利院，

公益性不等于不收钱。不过，这些年

舆论之所以对铁路部门多有怨言或误

解，恐怕也并非全是傲娇之词，如果权

责利关系能更公正一些，如果铁总的

规矩与制度能更跟得上时代一些，这

些纠葛，也许就无须认输“求放过”了。

丢票须担负必要成本，而补票也不

能宰得太狠——为其如此，两厢平衡，

“车票丢失被迫补票”，才不至于成为铁

路部门的又一次舆论危机。（据光明网）

不少网友认为，在火车票实名制

的当下，纸质票不应再是乘车的唯一

凭据。铁路系统强制补票毫无必要，

这样的规定是“霸王条款”。随后，铁

路部门回应称，此前出现过1人凭车票

乘车、1人凭同一车票的购票记录乘车

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逃票。铁路部

门推出丢失车票挂失补办措施，旅客

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车票

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

对于这一解释，很多网友还是不买

账：票都是实名制的，票面信息和旅客的

身份证信息是一一对应的，进站要查，上

了车之后还要验票，怎么可能逃票？如

果真的出现了铁路部门声称的“两人用

一票乘车”的情况，也是铁路部门自身的

工作出了纰漏，没理由让旅客埋单。

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火车票

实名制的落实，不仅需要旅客的配合，也

需要铁路部门的配合。旅客实名购票，铁

路部门按照人、证、票“三合一”的要求履

行检票流程。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旅客

被技术手段限制住了，不实名购不了票；

铁路部门却没那么“听话”，很多火车站在

旅客进站时不查身份证，即便检查，也只

是由工作人员人工查验，这让一些冒用他

人身份证、持假身份证的旅客有可能混上

列车；还有些车站对到站旅客不检票，或

者检票程序流于形式，让“买短程坐长途”

“两人用一票乘车”的行为有空可钻……

明明是自己不去堵漏洞，却以旅客有可能

钻漏洞为由“有罪推定”，是何道理？

当然，这次事件中，旅客也是有

责任的。因自己保管不善导致车票遗

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相应后果，而不

是“我买过票了”就可以成为通行证。

如果大家都一句“票丢了”就靠购票凭

证乘车，必定会造成管理混乱。同样

为实名制的民航，乘客登机时不也要

出示登机牌吗？从这点来说，铁路部

门按现行规定处理并没有错。

就这次事件来说，思考并行动比拍

砖更重要。公众该思考的是，怎么更好

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铁路部门要思考的

是，如何更好地为旅客提供服务，既包括

完善自身管理制度、技术支撑，也包括提

高列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盲目站

队，各说各理，于事无补。 （据新华网）

日前，浙江大学学生陈绘衣在乘坐火车时不慎丢失车票，被当即

要求补票，陈绘衣出示购票短信、票据照片、身份证等凭据，证明自
己已购过票。不过，在铁路工作人员的坚持下，陈绘衣还是全价补
了票。事后，陈绘衣和同学一纸诉状，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

“车票丢失被迫补票”冤枉吗？

“先补票再退款”是徒增麻烦

“车票丢失被迫补票”，别只是拍砖

车票丢失被迫补票
的矛盾根源何在


